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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0月 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同文信 
  
 

 我写此信的目的是要谴责选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

会报告员的决定。 

 一个因涉嫌开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活动而在安全理事会受到制裁的

国家，竟然可以担任此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允许伊朗成为联合国主要裁军审

议委员会的成员无异于任命一名大毒枭出任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干事。 

 任命伊朗的作法削弱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及其促进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维持

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联合国不应成为伊朗目空一切和进行欺骗的大舞台，而

应展示出该政权继续发展核武器及其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的情况。 

 请将本函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龙恩·普罗索尔(签名) 

 


